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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季锦淼 江鹏龙

本报讯 车辆密集的高架上，一人牵着狗一路沿边慢慢

步行，这“迷惑行为”引起了路人注意。近日，温岭交警大队

城区一中队接到这样一起警情。

当日，民警赶到警情路段，找到了这名正在高架上牵狗

步行的黑衣男子应某，但未看到报警人所说的车辆。

考虑到高架桥上车多、速度快、安全隐患大，需要尽快

将人和狗带离高架，但因狗抗拒上警车，民警只能驾驶警车

开着双闪灯，一路跟在应某身后，耗时30多分钟才将他们

送下城东高架桥。

应某自述当晚，朋友钟某喊他一起去城南镇收养这只

狗，因狗不愿坐陌生人的车，于是他牵着狗一路步行误上了

城东高架。

民警事后查看高架沿途公共视频，发现事情并非那么

简单。据视频显示，一开始应某并不是自己牵着狗步行误

上高架的，而是乘坐一辆白色SUV车从城南镇方向经东环

高架桥行驶过来的。

当时开车的正是应某的朋友钟某，应某则坐在副驾驶

室牵着狗绳，狗在道路上行走。一路龟速行驶至城东高架

桥上，到城东高架中间路段时，钟某开车先下高架，应某牵

着狗一路沿着高架边沿慢慢步行，密集的车流从应某的身

边飞驰而过，险象环生。

调查清楚后，民警立即将该车驾驶人钟某及朋友应某

通知到交警部门。经批评教育，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行为。交警部门依法对他们作出相应处罚。

交警提醒，高架上禁止行人行走，请市民安全文明

出行。

本报记者 王乃召 通讯员 唐学基

本报讯 在杭州务工的阳女士生病住院，病愈后却被

单位以因病不能从事原工作为由解聘，并拒付经济赔偿

金。近日，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支

持了阳女士的赔偿请求。

2021年3月22日起，阳女士在上城区一家电子科技公

司工作，与公司签订了两年期的劳动合同，约定月薪

5800元。

今年4月，阳女士因生病住院治疗，后出院请病假在家

休养。7月25日，阳女士基本康复后回公司上班。可工作

了才一周，阳女士就接到公司人事部门通知，让她一个月

后离职，理由是：因病不能从事原工作。

阳女士不服，几次解释自己身体已基本康复无大碍，

但仍于事无补。8月31日，阳女士拿到当月工资后，向公

司提出违法解聘赔偿，遭到拒绝。阳女士一气之下来到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支付违

法解聘的经济赔偿金。

仲裁委审理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有“劳动

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

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之情形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

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因此，公司若要解聘阳女士，需要证明阳女士医疗期

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经调岗后仍不能从事公司另行安排

的其他工作。而本案中，公司仅以阳女士不能从事原工作

为由，单方面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的做法属违法。

工作人员介绍，劳动合同法还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

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

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第

八十七条规定，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

偿金。

本案中，因双方矛盾突出，已无法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区仲裁委裁决该科技公司向阳女士支付经济赔偿金

17400元。

通讯员 叶冉 陈嘉斌

本报讯“你先走，我呆在这里！”近日，一民警对门卫

大爷“咆哮”道。但10月9日，大爷特地赶到嘉善县公安局

惠民派出所，感谢这名民警。到底发生了什么？

“警察同志救我！我身体不舒服，手臂已经失去知觉

了……”10月2日深夜11点，惠民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

某工厂门卫大爷突发疾病，情况紧急。

接到指令后，民警蒋程皓第一时间带领辅警沈冰、陈

健豪出警。期间，他们从报警人虚弱的语气、断断续续的

喘气声判断，如不及时救援，后果不堪设想。

警笛拉响，警车疾驰。赶到现场附近100米左右的地

方，考虑到厂区门口道路狭窄，为了提前给救护车留出行

驶的安全通道，蒋程皓将警车靠边，一行人跳下车飞奔向

门卫室。

现场，门卫大爷的意识开始模糊，嘴里不停念叨，“我

现在不能走的，要等同事，他马上来了。门卫不能没人，还

有不久就要交接班，我还能坚持一会。”

“这都什么时候了，命重要还是工作重要！”看着负责

任又倔强的老大爷，民警蒋程皓“咆哮”道，“你先走，我呆

在这里，会交接好的……”

听了蒋程皓的话，老大爷从慌乱中冷静下来。

“你家里人我也联系好了，你就放心好了！”为了让老

大爷安心就医，蒋程皓又联系了家属赶往医院。

将老大爷送上救护车后，蒋程皓和同事值守到接班门

卫到岗才离开。

经事后了解，大爷患有高血压，由于当天没有及时吃

药，突发疾病，幸亏送医抢救及时，否则可能有生命危险。

目前，大爷身体状况良好。

连日来，三门县公安局

亭旁派出所民警联合红色

先锋队党员，走进村居向老

人开展假币识别和防范传

销宣传。

通讯员 林利军

防范宣传进村居防范宣传进村居
女子路边崩溃大哭
无助时想到了警察

通讯员 王嘉仪 计舟龙

本报讯 近日，家住海宁斜桥的孙女士像往常一

样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孩子上学，回家途中突然发现

手机不见了。

焦急之余，孙女士骑着电动自行车在路上来回

寻找。几番寻找后，不仅手机没找到，车还跳出了电

量低的警告。一瞬间，孙女士突然崩溃，趴在车上大

哭起来。

无奈之下，她来到斜桥派出所寻求帮助。值班

人员谭震南接待了孙女士。

孙女士告诉谭震南，手机应该是在送小孩的路

上丢失的，她独自带着女儿在海宁生活，而丢失手机

的手机卡是用在外务工丈夫的身份证办理的，如果

重新补办手续非常麻烦。眼下，电动自行车也没电

了，她不知该怎么办。

无助的孙女士越说越委屈，又在大厅里哭起

来。“那边有临时充电站，我先带你过去把电动自行

车充上电。”谭震南一边安慰孙女士，一边带着孙女

士去了附近的充电站。

由于孙女士手机丢了，身上也没带钱，谭震南为

她垫付了充电费用。

然后，谭震南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派出所，调取了

路面的监控视频反复查看，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终

于成功将孙女士丢失的手机找回来。

次日，孙女士送来一面锦旗，向谭震南表示感

谢，她说自己在最无助的时候，最先想到了警察。

老伯忘了回家的路
却放心走进派出所

通讯员 平公萱

本报讯 近日，一名老伯蹒跚走进平湖市曹桥派

出所，称自己忘了回家的路。

当天下午5点多，老伯进了派出所后，蹲坐在接

警大厅门口。“阿伯，你怎么蹲在这里啊？有什么需

要帮忙的吗？”见老伯独自一人，身边也没有家人，正

在执勤的辅警金贤明赶忙上前了解情况，并给老伯

送上了口罩。

老伯不是本地人，说话时口音很重，一番沟通下

来，金贤明没能听懂他的话。但金贤明没有放弃，他

连说带比划，最终从老伯言语举止中推断出老伯应

该是迷路了，他在路上看到派出所的标志，便走了

进来。

由于老伯不知道家庭住址，也不知道家属的联

系方式，身上没有任何通讯工具，金贤明只能通过他

提供的部分碎片信息展开查找，最终顺利联系到老

伯的儿子包先生。

得知父亲迷路后，包先生匆匆来到曹桥派出

所。原来，老人刚从老家到曹桥生活，出门后忘记了

回家的路，而包先生因为在上班，不知道父亲迷

路了。

“老人年纪大了，尽量少让他独自出门，最好也

给他配部手机……”送别老人时，民警再次仔细叮嘱

包先生。

民警对门卫大爷“咆哮”：

“你先走，这班我来上！”

女子病愈返岗遭解聘，仲裁部门认定公司违法

高架上遛狗，两人因“迷惑行为”被处罚


